
皖政办秘〔2024〕76 号

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
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改革完善疾控体系的决策

部署，加快健康安徽建设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推动我省疾病

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改革重塑疾控体系

（一）强化疾控机构核心职能。做强省疾控中心，重点强

化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、检验检测、应用

性技术研究、公共卫生信息统筹管理和大数据分析利用、对外

合作交流等职能。建设皖北、皖中、皖南省级区域公共卫生中

心，发挥辐射支援与示范带动作用。做优市县疾控机构，稳妥

有序推进疾控中心与卫生监督机构整合。规范提供检验检测、

体外诊断试剂评价、疫苗评价和卫生学评价等公共卫生技术服

务。推进疾控机构标准化建设，到 2027 年，市县标准化率达到

85%。

（二）强化医疗机构疾控职能。督促医疗机构落实公共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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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责任清单，将疾控工作履职情况纳入医院等级评审和绩效考

核。提升传染病医院和综合医院传染病区疫情防治和应急能力。

落实公共卫生或预防保健科室规范化要求，二级及以上医疗机

构设立公共卫生科等直接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科室，乡镇卫生

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

于 25%，至少配备 1 名公共卫生医师。

二、完善传染病防控机制

（三）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。完善“部门协作、动员社

会、全民参与”的省市县乡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控工作机制，保

持常态化运行。促进社会共治，落实属地、部门、单位、个人

四方责任，健全全社会动员、协同参与的防控体系。落实学校、

托幼、养老、儿童福利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等机构和监管场所

疾控工作要求。完善口岸疫情联防联控机制，织密扎牢“外防

输入”检疫防线。

（四）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。建设省市县监测预警中

心和省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平台，会同相关部门建立

数据采集、共享和疫情信息通报机制，实现全省公共卫生数据

汇聚融合、智能分析与共享。建立涵盖法定传染病、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、新发突发传染病、临床症候群、病原微生物、病媒

及宿主环境、舆情和社会感知等内容的多渠道智慧化监测网络。

（五）创新医防协同、医防融合机制。健全医疗机构与专

业公共卫生机构会商、研判和检测联动机制，实现数据交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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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共享，建立人员交流和交叉培训等制度。推进医共（联）

体融合公共卫生资源。建立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，在各级

各类医疗机构设立专兼职疾控监督员。

三、全面提升疾控能力

（六）提升风险评估能力。构建卫生健康、疾控、教育、

农业农村、林业、海关等多部门风险评估和会商工作机制。建

立平急结合的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制度，开展跨部门、跨地区、

跨层级联合风险评估。开发智慧化风险评估工具。强化风险评

估人才培养，开展能力提升培训。到 2027 年，形成机制完善的

风险评估工作体系。

（七）提升流行病学调查能力。健全卫生健康、疾控、公

安、工业和信息化、通信管理等多部门协同的流调平急转换工

作机制，提高流调工作信息化水平。加强流调队伍建设，探索

市县首席流调员和乡镇流调协管员制度，到 2027 年，全省具备

独立流调能力的专业人员不少于 1000 人。

（八）提升检验检测能力。建成省疾控中心新 P3 实验室，

建设国家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保藏中心安徽中心、国家重大

疫情确证重点实验室，增强“一锤定音”检验鉴定能力。构建

疾控机构、医疗机构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海关等组成的公共卫

生实验室网络，实现检测数据实时共享。

（九）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加快应急指挥平台建设，实现

全省传染病疫情“应急指挥一张图”。完善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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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卫生事件应对预案。健全防控应急物资储备制度，推进“平

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和平急转换机制建设。推动乡镇卫生院

建设公共卫生应急工作站。推进传染病应急处置队伍建设，建

强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（安徽），各市组建 10 人以上

的快速反应小分队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建立 4 人以上的基层综合

应急分队。

（十）提升传染病救治能力。健全分级、分层、分流的重

大疫情救治机制。建成省及区域性传染病防治基地，推进各市

传染病专科医院和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独立院区建设，

强化综合、儿科、呼吸等重症救治床位建设。挖掘华佗医学、

新安医学疫病防治经验，推进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建设，建

设 1 个省级、2 个区域性中西医结合传染病救治基地。

（十一）提升行政执法能力。健全卫生健康行政执法体系，

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加强卫生监督协管。建立公共卫生和传染

病防治监督专家库，加强业务培训，规范执法行为，探索电子

监管等非现场执法方式，提升执法效能。卫生监督机构按规定

配备执法车辆、取证工具、执法装备等，保障业务用房。

（十二）提升重点传染病防控能力。实施艾滋病防控质量

提升行动，全人群感染率控制在 0.1%以下。推进结核病综合防

治，到 2027 年实现无结核社区建设县（市、区）全覆盖。加快

血吸虫病消除进程，力争到 2028 年全省所有流行县（市、区）

达到消除标准。推进丙肝主动检测、规范治疗和随访管理。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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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消除疟疾成果。强化新冠、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多病同防，

完善流行季应对措施。

（十三）提升公共卫生干预能力。实施预防接种服务提质

行动，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建设率达到 100%。维持高水平国家

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，到 2030 年全省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

种率超 95%。完善环境健康综合监测网络体系，保持碘缺乏病、

饮水型砷中毒消除状态，提高饮水型氟中毒控制水平。加强对

近视、肥胖等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。强化重点场所

消毒监测与评价。加强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、食品安全风险监

测评估、营养健康、伤害监测及重点慢性病早筛干预和分类管

理。

（十四）提升健康宣教能力。建立平急结合的疾控信息发

布、健康科普和社会宣传动员统筹推进工作机制。广泛普及疾

控政策和科学知识，教育部门将健康教育纳入教育教学体系，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纳入从业人员培训内容，基层

社区、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居民、患者的科普宣传和健康指导。

四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

（十五）培养充实人才队伍。大力培养造就一流科技领军

人才和创新团队，将疾控人才培养纳入江淮英才计划医疗卫生

平台统筹安排。实施公共卫生分领域分层级首席专家制度。试

点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，开展常态化和重点能力专项培训。

探索建立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医疗机构临床医生交叉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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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推动医防人才双向流动。开展定向公共卫生医学生培养

项目。按规定核定疾控机构人员编制并足额配备。

（十六）优化人才评价使用。健全符合疾控工作特点的人

才评价和使用机制，建立符合卫生健康行政执法特点的职业晋

升和交流制度。完善职称评审标准，坚持分层分类评价，合理

设置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，突出贡献、能力和业绩，调整不合

理的学历和资历要求，减少奖项和人才称号等限制性条件；对

长期扎根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的，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。优化

岗位结构，结合实际情况适当提高疾控机构中、高级专业技术

岗位比例。扩大疾控机构用人自主权。

（十七）完善人员激励机制。健全疾控人才队伍薪酬保障

和激励制度。按照“两个允许”要求，科学合理确定疾控机构

绩效工资水平。科研人员按规定获得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

奖励计入当年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，但不受核定总量的限制，

不纳入总量基数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相关科室人员收入应不低

于所在医疗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。

五、加大支撑保障力度

（十八）强化信息化支撑。加强疾控信息化标准治理，建

立全省疾控信息化应用建设标准、数据标准和互联互通标准。

建立省级疾控大数据中心，健全疾控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障

机制。疾控、教育和海关等部门要加强信息共享，不断提高传

染病疫情早发现能力。利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新技术，探索“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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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网+”健康干预服务模式。

（十九）强化科技支撑。以省预防医学科学院为龙头，市

疾控中心、传染病医疗机构为骨干，打造一批科技创新支撑平

台，提升疾控科技研发与转化应用能力，发展公共卫生领域新

质生产力。用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政策，激发科技创

新活力。

（二十）强化交流合作。加强区域性重大传染病、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协同防控，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控、湖区五

省血吸虫病联防、疟疾五省联防等区域合作。开展与周边国家、

国际组织、高校交流合作。

各市县人民政府要落实疾控事业改革发展主体责任，把推

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推

动我省相关法规规章的制修订，加强公共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普

法宣传，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。

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4 年 12 月 23 日


